
刘芳丞、伍万芬、严峰将坐落

于镇宁县城关镇东大街、 南北大

街、人民路房地产（土地证号为：镇

国用（2010 第 259 号，2010 第 240

号，面积为 55.13 平方米；房屋产

权 证 号 为 ：36001568 号 ，

36001567，36000714，36001520， 面

积为 433.24 平方米）；向镇宁县联社

抵押贷款，现申请在我局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根据有关规定，现予公告。

对上述抵押担保行为及他项权

利有异议的，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五

日内，到镇宁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提出申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53-6222959

� � � � � � � � � � � � � 0853-6226625

镇宁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镇宁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抵押登记公告

我院已于 2011年 6月整体搬迁到野毛井安普路旁。交

通提示：乘 6路公交车可直达本院，经乘 1、2、3、4、6、8、9、10、

11、12� 、14、15等各路公交车转乘 6路往北门普定方向也可

到达本院。 本院距离北门加油站约 500米。

另外，我院在力生路南街社区服务中心﹙旺客隆超

市后门﹚设置有针灸、理疗、推拿按摩、风湿杂病、骨伤、

妇女保健、妇科、牙科、中医美容等科室。

热忱欢迎广大患者前来就诊！

垂询电话：

0853--3223271

西秀区中医院

搬迁启事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8 月 2 日下午 3

点在安顺市凤凰山大酒店三楼会议室公开举行拍卖

会， 拍卖标的： 安顺兴伟家俱城 A4 栋 1 层 23、24

号营业用房（建筑面积共约 56.44㎡），该营业用房

现已租给安顺市兴伟实业开发公司月租金共计

3198 元。

有意者请执有效身份证件交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手

续并索取详细资料。

标的展示： 公告之日起至 2011 年 8 月 1 在标

的所在地展示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1年8月1日17时止

报名地址：1、安顺市体育路 4 号 5 楼

2、贵阳市新添大道南段 28 号居易阁 1009 室

联系电话：0853-3529968

� � � � � � � � � � � � � 18908531988（黄先生）

0851-5825287

� � � � � � � � � � � � � 13985045575（刘先生）

2011 年 7 月 21 日

贵州博誉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 遗失王际生中学物理高级教师资格证（证

号：黔高 200230103），声明作废。

▲ 遗失安顺市公安局（戒毒中心）在中国工商

银行安顺分行中华东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7110000041701； 帐号：2404030529026491059，

声明作废。

▲ 遗失伍应智（身份证：522529198310291852）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 遗失吕德建卫生初级专业职务资格证书

（药剂师），证号：黔初 97330516，声明作废。

▲ 遗失玛骓海滩水上休闲中心（王肖）税务登

记证，证号：012000009，声明作废。

▲ 遗失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江龙镇中心卫

生院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编号：

52040068，声明作废。

▲ 遗失俞洁初级护士资格证书 （编号：

7187642）； 冷佳艺初级护士资格证书 （编号：

07187590），声明作废。

▲ 遗失勾清江（身份证：522529197001300415）

行车证，声明作废。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

下事业单位已核准登记事项，现予公告。

单位名称：

安顺市王若飞故居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

�李 茂

开办资金:

� 231.5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 保护王若飞故居、增

强爱国主义教育。 承担王若飞故居管理、

保护，征集、整理、保管王若飞烈士文物，展

出王若飞烈士遗物，编辑、宣传、讲解王若飞

烈士的革命事迹。

住 址:

安顺市西秀区中华北路中段（王

若飞故居内）

登记号:

152250000313

� � � �

� � � �

单位名称：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

法定代表人:

�陈文谦

开办资金:

� 408.7 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

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 内科、外科、妇科专

业、儿科、口腔科、皮肤科、传染科、急诊医学

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

科、民族医学科、中西医结合科。

住 址: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航路

登记号:

152250000314

安顺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011 年 7 月 21 日

安 顺 市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局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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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人事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人事部令第 6号）和中央组织部、国家人社部《关于进一

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

92 号）及《安顺市事业单位新增人员公开招聘实施意见

（试行）》（安市人通[2007]30 号）的有关规定，我市市直教

育系统事业单位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43名。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招聘工作遵循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以及政府宏观

管理与用人单位自主权相结合的原则， 采取考试与考核

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

公开、广泛监督、择优聘用。按照编制招聘计划、发布招聘

公告、报名、考试、体检、考察、聘用的程序进行。

二、招聘对象和报考条件

（一）招聘对象

报考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岗位须具有全日制普通高

校本科及以上未就业的应、往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不含

委培生)， 其报考条件以及报考幼儿教育岗位和 B 类、C

类岗位对学历、专业及其它报考条件的要求，见《安顺市

2011 年市直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

一览表》（附件一）。

（二）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有良好的品行；

2、年龄在 18周岁以上（1993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出

生）至 35周岁以下（1976年 9月 1日及以后出生）。具体

岗位年龄要求详见《安顺市 2011年市直教育系统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一览表》；

3、符合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和教师资格

条件；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备拟报考岗位所需的其他报考条件。

（三）以下人员不得报考

1、定向到具体行业或单位的应届毕业生（服务期未

满的特岗教师不能报考）；

2、在读的非应届大中专毕业生；

3、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受过劳动教养的

人员；

4、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三、报名

（一）报名

报名工作由市招聘办统一组织， 具体报名工作由市

招聘办和各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负责。

（二）报名方式及时间

1、报考人员须仔细阅读本简章，提交本人有关信息

和材料，根据所报岗位要求，如实填写《安顺市事业单位

新进人员公开招聘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 见附件

二），填写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

委托他人报名，若报名信息出现上述情况，视同报考人员

本人填写，由报考人员本人承担责任。按照公布的招聘条

件和要求，报考人员须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

证书、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效《居民身份证》

（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附本人打印照片的户籍

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同时交本人近期同底正面免

冠一寸彩色照片 3张。 已就业人员须持原单位和主管部

门同意报考证明（中小学教师，还须具有县级以上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凡弄虚作假的，经查实，即

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

每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 招聘岗位不设开

考比例，但达不到 1:3 比例的岗位，每科成绩均在 60 分

以上为合格（含 60 分）；试教成绩达不到 60 分的，不予聘

用。报考人员报名时提交的有关证件与笔试、试教时使用

的证件必须一致。

2、招聘单位现场报名资格初审。 招聘单位根据报考

人员填写的个人信息， 对照本简章及岗位所需的资格条

件进行资格初审，经初审合格的予以确认。资格审查由招

聘单位负责，对符合报名条件的，不得拒绝报名；对审查

不合格的，应说明理由。

3、报名确认。资格审查通过的报考人员。根据物价部

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按每人 90.00 元缴纳报名费。

报名时间： 2011 年 7 月 22 日至 7 月 24 日， 上午

9:00－下午 16:00。

报名地点：安顺市人才市场（中华东路公路局对面）。

考生凭有效《居民身份证》（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

出具的附本人打印照片的户籍证明）、 报名票据于 2011

年 8月 1日至 8 月 2 日到报名点领取《笔试、 试教准考

证》。

（三）在报考过程中，报考人员对资格审查的有关问题

咨询，由市招聘办负责解释。

四、考试

考试分笔试、试教和面试，笔试和面试由市招聘办统

一组织实施，试教由各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一）笔试

笔试为闭卷考试，考试科目：公共知识（包括中小学

师德修养基本要求、 党的教育方针及教育政策和法律法

规基本知识），满分 100 分。

笔试时间： 2011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00-11:

30；

笔试地点见《笔试准考证》。 报考人员须同时持有效

《居民身份证》（或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附本人打

印照片的户籍证明）和《笔试准考证》方能进入考场参加

笔试。

（二）试教

试教由各用人单位拟定试教方案， 报市直教育系统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 在市招聘

办的指导和市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实施。 领取《试教准

考证》时间另行通知。

1、 试教。 报考 A 类岗位的考生试教和面试同时进

行，根据招聘岗位数，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1:5 的比

例进入试教，笔试末位成绩相同者同时进入试教。 考生凭

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试教准考证》参加

试教。

2、专业测试。 报考 B类岗位的考生采取专业基础知

识笔试或操作考试的方式进行， 考试内容为专业基础知

识；考生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专业测

试准考证》参加专业测试，测试地点和时间另行通知。

（三）面试

报考 B类岗位的考生根据笔试成绩和专业测试成绩

折算后的成绩之和，按照 1:3比例进入面试；报考 C 类岗

位的考生根据笔试成绩 1:3 比例进入面试。 考生凭有效

《居民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面试准考证》参加面试，

面试地点和时间另行通知。

报考人员考试科目不完整的，不得进入下一个环节。

（四）成绩计算

报考 A 类教学岗位考生总成绩按笔试成绩 40%、试

教成绩 60%计算；报考 B 类非教学岗位考生总成绩按笔

试成绩 40%、专业测试成绩 30%、面试成绩 30%计算；报

考 C 类工勤人员岗位考生总成绩按笔试成绩 40%、面试

成绩 60%计算。 笔试成绩、专业测试成绩、面试成绩和总

成绩均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市招聘办向社会公布招聘咨询和监督电话：

举报监督电话：0853-3282591（市人社局法规科）

招聘咨询电话：0853-3525070（市人才市场）

各用人单位招聘咨询电话， 请登录安顺市人民政府

网查询。

加分政策、考试、体检、考察、聘用、纪律监督等未尽

事宜， 请登录安顺市人民政府网：www.anshun.gov.cn

查询《招聘简章》，或到报名点咨询。

安顺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领导小组

2011年 7月 15日

安顺市 2011 年市直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安顺市 2011 年市直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一览表

2 张国辉

西秀区太平小区 96-18

幢 1 层 103 号

混合 68.934 住宅 030001427

房屋所有权人李应国、 张国辉不慎遗失房屋所

有权证， 申请人已按规定向我局申请补发。 经我局

审查后特公告征询异议。 如对下列房屋补发新证有

异议， 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15 日内请持有关书面

证明材料，交送安顺市房屋产权管理处审查，逾期无

异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安顺市房屋产权管理处地址： 安顺市西秀区中

华东路 356 号一楼 电话：0853-3235000

安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注销公告

安市房权告字[2011]29、30 号

序号 产权人 房屋坐落 结构 面积（平方米） 用途 产权证号

1 李应国 西秀区复兴路 B 幢 1 层 混合 83.98 住宅 NFG79 号

遗 失


